
基础知识培训



学校档案管理办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档案法》、《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
法》和《云南省档案管理条例》等的相关
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的。

本办法所称档案是指学校在教学、科研、
党政管理、社会服务和其他各项活动中形
成的、具有保存利用价值的各种历史记录。



昆明医科大学档案工作在学校档案工作
委员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领导，分级
管理。

校长办公室档案科既是学校档案工作委
员会的执行机构和档案工作的职能管理
部门，又是永久保存学校档案并提供利
用和服务的部门。

档案科的职能很多，对外提供查阅利用
服务；对内贯彻政策法规、收集、保管、
利用、指导、监督、检查、培训等等。



一级：学校层面：档案科；
二级：单位、部门层面：在各单位、部门
设立分档案室，负责保管各单位、部门短
期（10 年以下）的档案材料。分档案室的
日常业务工作由档案科进行指导和监督。
主要做随办随归、预立卷等工作和定期向
档案科报送单位档案工作季报表、定期向
档案科移交由学校永久和长期（30 年以上）
保存的档案及短期档案的利用工作；



三级：系、科、室层面：在系、科、室设
立档案工作点进行三级管理，负责保管其
形成的一般性的档案材料，日常档案材料
的收集、保管工作。档案工作点的日常业
务工作由分档案室指导和监督。



负责本单位档案材料的鉴定、收集、整
理、立卷、保管和移交工作，保证归档
材料的齐全、完整、系统、准确，每月
定期对账户内归档材料进行清理，按季
报送档案工作季报表；

根据不同种类档案资料的特征和有机联
系，合理分类、完善文件题名，认真著
录归档文件目录的内容（日期填写等），
以便管理和利用；



接受上级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
维护档案材料的安全，做好保密工作(如会
议记录本、录用材料等），按时向档案科
移交；

对按照规定不向档案科移交的档案材料，
应建立相应二级或三级管理制度，确保档
案材料的完整和安全，并积极提供服务和
利用。



保管期限划分为永久、长期和短期三种：
凡是反映学校主要职能活动和基本历史面
貌，对学校、社会和历史研究有长远利用
价值的，列为永久保管；

凡是反映学校一般活动，对学校和社会有
长期查考利用价值的，列为长期保管，保
管期限为30 年；

凡是短期内对学校工作有查考价值的，列
为短期保管，保管期限为10 年。



保管期限和归档范围是各位档案兼职员工
作的难点和重点，是归档工作的基础。如
何鉴定一份材料需不需要归档？归档多长
时间？自己部门留存还是归档到学校档案
科？都是每个档案兼职员要考虑的问题。

 1、机关文件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
规定

 2、昆医评建2007评字第3号：关于印发
《昆明医学院管理部门基础管理档案分类
编号指导目录 》（试行）的通知



昆明医科大学档案分为党群（主要涉及党
办、组织、宣传、工会、离退休等部门）、
行政（校办、人事、纪检审、保卫、后勤
等部门）、教学（教务、学生、各学院）、
科研、基建、外事、仪器设备、出版、声
像、财会、实物和人物等十二大类。

各类别之间相对独立，又有机联系。



各单位形成的各类归档材料格式规范、整
洁齐全。

要求各单位形成的归档材料格式规范，有
天头、地脚、落款和页码的编写；档案材
料要整洁规整齐全，使用不锈钢订书针或
专用档案设备装订。

要求各单位形成的归档材料，包括实体档
案与电子档案要做到随办随归。要收集及
时。



要顺序编目、按照A4纸张的标准折叠或者
裁减，不得有重份材料；对于字迹模糊、
铅笔、圆珠笔、纯蓝墨水笔等形成的文件
材料要进行复印后方可归档；要做到分类
存放，妥善保管。

要求各单位、部门对于题名（通知、证明
等）不全的归档材料编制题名，要题名准
确、全面，对于补充的题名，在题名上要
加（），没有责任者、年、月、日的文件，
要考证清楚，及时补上；



（1）党群、行政、教学、科研、基建（综
合）、教学等管理性档案及出版物档案于
次年6月底前移交； 

（2）教学业务性档案按培养周期于次学年
12月底移交； 

（3）科研课题在结题或鉴定验收后两个月
内移交； 

（4）基建项目在验收、审计后两个月内移
交； 



（5）财务档案于第三年5月底前移交；

（6）声像档案形成后及时归档移交；

（7）实物档案形成后及时归档移交；

（8）名人档案形成后及时归档移交；
 -
（9）电子档案形成后及时归档，与档案实
体一起移交。



接收必须履行相应的手续，填写备考表，
打印目录，填写移交清单一式二份，由交
接双方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

移交档案时最好能够提前预约，确定移交
日期，以便清点交接。









 一、本校不需归档文件、材料。
 1．重份文件。
 2．无查考利用价值的事务性、临时性文件。
 3．未经会议讨论和领导审阅、签发的未生效
文件、电报草稿、一般性文件的历次修改稿、
铅印文件的各次校对稿（学校领导亲笔修改
稿和负责人签字的最后定稿除外）。

 4．从正式文件、电报中摘录的供工作参阅的
非证明材料。

 5．无特殊保存价值的信封，一般性表态、询
问一般性问题、提出一般性建议或意见的人
民来信。



 6．学校内部互相抄送的文件材料，不应履行
公文的行文、介绍信等。

 7．本机关负责人兼任外机关职务形成的与本
机关无关的文件材料。

 8．为参考目的从各方面收集的无保存价值的
文件材料。

 二．上级机关不需归档的文件材料。
 1．上级机关任免、奖惩非本校工作人员的文
件，普发的仅供参阅、不必承办的文件材料。

 2．上级机关发来供工作参考的抄件和征求意
见未定稿的文件材料。



 三．同级机关和非隶属机关不需归档的文件
材料。

 1．参加非主管机关召开的会议不需要贯彻执
行和无查考利用价值的文件材料。

 2．非隶属机关抄、送的不需要办理的文件材
料。

 四．下属单位不需归档的文件材料。
 1．下级机关送来参阅的简报、情况反映、不
应抄报或不必备案的文件材料。

 2．越级抄送的一般的、不需要办理的文件材
料。

 3．下属单位抄报备案的一般性文件材料。



张晓娴：校长办公室（包括平政、经管校
区）、国际交流合作处、基建处、教务处、
口腔医学院、法医学院、药学院暨重点实
验室、研究生部、临床技能中心、护理学
院、国际教育学院

王媛：党委办公室、离退休工作处、资产
管理处、现代技术教育中心、团委、科技
处、学生处、基础医学院、继教学院、外
语部、生物医学工程研究中心、资产公司



吴娜：组织部（党校）、宣传部、后勤管
理中心、计财处、人事处、工会、体育部、
分子临床医学研究院、科研实验中心、实
验动物学部、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康复学院、技术转移中心

周璐：纪委办、统战部、直属单位党委、
机关党委、监审处、保卫处、图书馆、公
共卫生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